附件3
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

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、公正，营造诚实守信的考试环境。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。本人愿遵守如下承诺：

1、应聘人员报名时实行诚信承诺制度。报考人员提供真实有效的相关证件和证明，确保填报信息和提供材料真实准确。如提供的材料不真实准确，取消考生聘用资格。
2、凡与聘用单位负责人员有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的应聘人员，不得应聘该单位负责人员的秘书或者人事、财务、纪律检查岗位，以及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岗位。
      3、如未在通知时间内到区考试中心领取准考证，参加笔试、面试、体检等逾期责任自负。

4、自觉服从考试组织管理部门的统一安排，严格遵守《考场规则》，接受监考人员检查、监督和管理。如有违纪、违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接受处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签字）: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